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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流域株洲段水污染防治的对策研究 
◆何吉琴 

（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第二中学） 

 
摘要：湘江流域株洲段对株洲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都作出了

重要贡献。但近几十年来，随着株洲市工农业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

增加，工农业、生活等污染愈加严重，且相关制度尚未完善，致使湘江
流域株洲段的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并带来了诸多危害。因而治理该问

题刻不容缓，文章对症下药，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株洲段水污染

防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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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度建设 

 
 

一、治理工业污染 
工业污染是造成湘江流域株洲段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水

污染治理中最难之处。因此我们要控制水体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减
少污染源排放的废水量，对各排污企业要完善排污申报登记制
度，坚决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同时调整株
洲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布局，对于那些经济效益差、污染严
重、规模小且排污设施不达标的企业，如酿造、制革、印染、造
纸、冶炼、炼焦、火电、建材、电镀等，实行强制淘汰，依法取
缔“三高”企业，逐步解决结构型污染问题，加快第三产业和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
通过实施环保产业政策，加大工业水污染防治资金投入，加大监
管力度，鼓励发展先进、高效、经济、市场急需的环保技术、工
艺和设备，促使临江各企业引进先进环保设备，循环用水、清洁
生产，逐步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工艺与产品，从而引导环保产
业发展方向，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减排降耗的生产模式。
我们还可以全面提高水污染排污费的收缴额度，向等量甚至高于
水资源恢复治理费靠拢，采取“严进严出”政策，加重对水环境
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减少企业乱排现象。 

二、减少农业污染 
为了减少农业污染，就必须提高化肥的利用率，株洲市环保

部门和农业部门可以相互配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如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积极引
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污染较低的
农药，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技术；推
行田间合理灌排，发展节水农业，加强资源保护和物质的循环利
用，加强生态农业的建设。因地制宜地种植各种农作物、经济作
物，使农业生产多样化，在不适宜种植的地方，可以发展水产养
殖、生态观光农业，增加农业的经济效益。同时株洲市应进一步
规范水产、禽畜养殖工作，控制禽畜污染。在畜牧业中倡导发展
循环工艺，鼓励废物的综合利用，如充分利用养殖过程中，动物
产生的粪便秸杆还田等。 

三、严格控制生活污水的排放 
株洲市政府应加强对湘江流域株洲段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

加快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全面取缔饮
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排污口要全部纳入城市污水管网体
系，提高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健全污水处理厂运行机制和管理
体制，确保污水处理系统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如：加强各个环
节的运行管理，确保达到排放标准；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维护，
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加强收费管理，努力使污水处理系统走向企
业化、市场化；加强各级部门的联系，加强团结合作，共同为湘
江流域株洲段的水质做出贡献；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争
取多方集资，政府要加强对污水处理系统的资金支持，尽可能建
立高效、高标准的污水处理系统；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严格按照
污水标准进行排放，杜绝超标排放或不经处理进行排放，违者追
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政府要开展城区的港水综合整治，对城区的
劣Ⅴ类水体建宁港、白石港和枫溪港进行综合整治，对直排港水
的生活污水排放口建排水管引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对港道内
的淤泥和生活垃圾进行清理疏浚，从根本上改善水质。 

四、完善制度建设 

为了防治湘江流域株洲段的水污染，株洲市应建立健全湘江
流域株洲段的监测系统，实行动态监测、常规监测、监督性监测、
应急监测、人工监测与自动在线监控，并且根据结果建立各类监
测数据报告和环境质量报告数据库，掌握水环境变化的趋势，为
湘江流域株洲段水体的利用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株洲市还
应建立政府补贴的经济激励机制，加大政府对治污企业与污水处
理厂的资金支持力度。这样许多企业能够购买、使用、保养、更
新污染处理设备，研发治污技术，进而更好地改善湘江流域株洲
段的水质。 

株洲市要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株洲
市可加大信息沟通和资源共建共享的力度，建立统一的信息监测
和发布机制。其次，株洲市可充分借助科技手段建立网络环境信
息平台，如利用现有的红网进行湘江流域株洲段水环境信息披
露。这不但可以为政府部门调控、监督、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还可以提高环境合作的透明度与社会关注度。 

公众是环保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因而还应建立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首先在株洲地区建
立公众对湘江流域株洲段水污染事件的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众
参与环境监督。这能提高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积极性。其次对于
湘江流域株洲段内一些重大环保工作，比如制订重大的保护生态
环境的法规政策等，要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监督，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 

总之我们可以从以上四方面来防治湘江流域株洲段的水污
染，一起建设更加美好灿烂的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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